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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五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葵 青 區 議 會  

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
第 四 次 會 議 議 程 （ 二 零 一 零 ／ 一 一 ） （ 會 後 修 訂 ）  

 
 

時 間  

 

議 程

編 號

 

議   題 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1 通 過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三 次 會 議 紀 錄 (二 零 一 零 ／ 一 一 )  

 

  討 論 事 項  
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2 通 過 公 屋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的 活 動 大 綱 及 財 政 預 算 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36/2010-2011 號 ) 
 

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分  3 如 何 闡 釋 「 增 加 戶 藉 申 請 書 」 條 文  
(由 雷 可 畏 議 員 提 出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30 及 30a/2010-2011 號 ) 
 

下 午 三 時 零 五  4 申 請 公 屋 未 能 達 到 輪 候 三 年 上 樓 目 標  
(由 雷 可 畏 議 員 提 出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31 及 31a/2010-2011 號 ) 
 

  動 議  
 

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分  5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繼 續 將 租 置 屋 邨 剩 餘

單 位 賣 給 現 有 租 客 ， 並 考 慮 將 空 置 單 位 公 開 讓 其 他 公 屋 租 客

申 請 ， 滿 足 市 民 置 業 需 求 而 同 時 亦 可 改 善 租 置 屋 的 管 理 問

題 。 ＂  
(由 李 志 強 議 員 動 議 ， 雷 可 畏 議 員 和 議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32 及 32a/2010-2011 號 ) 
 

  資 料 文 件  
 

下 午 三 時 五 十 分  6 房 屋 署 對 區 內 各 房 屋 事 務 統 計 數 字 及 進 度 報 告  
(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至 八 月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33/2010-2011 號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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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午 四 時 正  7 葵 青 區 租 住 公 屋 建 屋 計 劃 進 度 報 告 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34/2010-2011 號 ) 
 

下 午 四 時 十 分  8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對 區 內 各 項 房 屋 事 務 統 計 數 字 及 進 度 報 告  
(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至 八 月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35/2010-2011 號 ) 
 

  報 告 事 項  
 

 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 

下 午 四 時 二 十 分  9 (i)  私 人 樓 宇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37/2010-2011 號 ) 

 
  ( i i)  跟 進 葵 盛 圍 及 葵 盛 東 邨 第 12 座 重 建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38/2010-2011 號 ) 
 

下 午 四 時 二 十 五 分  10 其 他 事 項  
 

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 11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二 月 七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 

 

( 備 註 ： 每 位 委 員 就 每 項 議 題 參 與 討 論 或 辯 論 的 次 數 為 不 多 於 兩 次 ， 而 每 次 發 言 時 限 不 多 於 兩 分

鐘 。 )  

 

 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 


